
常見問題 Q&A        進修推廣組 

◆報名方面 
Q1：如何「報名」? 

Ａ： 

報名方式有以下兩種： 

1.線上報名：連結上推廣教育資訊網，左下角［新學員註冊］先加入成為新學員，後可在

［招生中］資訊找尋欲報名之課程，點選該課程［我要報名］字眼，即可完成報名。如

若是屬於舊學員則可直接點選課程報名。 

2.現場報名：親至教務處進修推廣組，現場填寫報名表交給推廣組人員（亦或請推廣組人

員協助報名），即可完成報名。 

（另較特別班別如樂齡學習班、師資培訓班的報名方法，請依簡章上提供的方式報名） 

Q2：課程是否如期開班？ 

Ａ： 

課程報名人數達到開班人數，本組即會通知繳費；原則上該課程如已通知繳費，皆會如期

開班，除非繳費人數與報名人數差異過大，則會與老師討論是否延期開課或取消開課，後

續會以簡訊或信箱通知學員。 

◆繳費方面 

Q1：如何「繳費」? 

Ａ： 

※課程開始上課前兩個禮拜會寄發信箱通知繳費，收到通知後即可進行繳費。 

※繳費方式有提供 ATM 轉帳、超商(郵局)繳費、現場繳費，現場繳費須於開課前繳交。 

1.ATM轉帳：以信箱寄發轉帳帳號（臺灣銀行）。 

2.超商(郵局)繳費：收到通知後，進入［推廣教育資訊網］，點擊左下角［列印繳費

單］，學員登入後選擇該課程列印繳費單即可至超商（郵局）繳費。 

3.現場繳費：至進修推廣組請推廣組人員協助現場繳費。 

4.行動支付【限使用金融卡】：請登入學員身分後，點選「繳費單查詢列印」，掃描台灣

Pay QRcode。 

Q2：學費有折扣優惠嗎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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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： 

上課費用則依課程班別不同，依照該簡章上規定為準。除冬夏令營、學分班、證照輔導班

及其他特殊班別，沒有優惠折扣外，其餘可依身分不同享有以下優惠（擇一優惠）： 

（一）得享 7 折優待條件者：本校在職教職員工（含專任助理）。 

（二）得享 8 折優待條件如下： 

1.本校在職教職員工眷屬(限父母、配偶、子女)。 

2.退休教職員工。 

3.在校生。 

4.與本校簽定為專業發展合作學校或單位之教職員工(請檢附相關證明)。 

5.65 歲以上銀髮族(檢附相關證明)。 

6.持有身心障礙證明者(檢附相關證明)。 

7.本校校友具有校友認同卡者。 

8.10 人（含）以上團體報名者。 

9.參加本校推廣教育課程 10 次以上者（不含補助及免費講座等課程）。 

（三）得享 85 折優待條件者：5 人（含）以上團體報名者。 

（四）得享 9 折優待條件如下： 

1.本校校友或 3 人（含）以上團體報名者。 

2.同時報名二班以上或於招生簡章所定期限內報名者。 

3.進修推廣班學員。 

Q3：學費是否含有書籍雜費等？ 

A： 

學費不包含書籍費或其他雜費，如授課老師有須購買上課用書籍或相關教材等費用，學員

需自行負擔。 

Q4：轉帳後，需要提供轉帳明細嗎？如何知道是誰轉的？ 

Ａ： 

不用。因為每個學員都有專屬轉帳帳號，如該帳號已收到入帳訊息，我們即可確定該學員

已繳費成功。 

Ｑ5：當初繳費時，沒有拿到繳費收據可以補發嗎？ 

Ａ： 



可以，當初因為是用超商（郵局）或轉帳繳費，而沒有拿到收據者，可以來電提出申請，

若正在上課中，也可向帶班人員提出，填寫空白繳款證明單完成後，再轉交給學員。 

（建議學員如需另行開立收據，務請於繳費時來電告知） 

◆退費方面 

Q1：如何「退費」？能退多少金額？ 

Ａ： 

退費申請步驟： 

1.至推廣組官網下載［退費申請表］表單填寫，填寫完成後需親筆簽名，檢附金融存簿封

面影本，如是現場繳費者則須附原繳費收據（紅色）。 

2.選擇以傳真（06-2133809）、郵寄推廣組收、掃描信箱寄件（承辦人員之信箱）或者親

臨交付申請，即可完成退費申請。 

3.如發現當初繳費可享有更高折扣優惠者，下載［優惠差額退費申請表］填寫提出申請並

檢附文件，可退還已繳費用優惠之差額。 

4.如果是開課前申請者，退還已繳學費之 9 成；如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 1/3 申請

者，退還已繳費之半數；若課程因故未能開班上課，全額退還已繳費用。 

(業務承辦人專線 06-2133111#246) 

◆課程方面 

Q1：上課可否旁聽？ 

Ａ： 

為維護學員的權益，本組推廣教育課程均不開放旁聽。 

Q2：有事無法上課，如何請假？ 

Ａ： 

學員每次上課，請務必在簽到單簽到及簽退；如需請假者可來電告知或事後告知工讀生，

原則上請假未到者當天皆算缺課，缺曠時數若達 1/3(含)以上者則不核發證書。 

Q3：若要停車，可以停進校園嗎？ 

Ａ： 

※騎乘機車者：可停放於本校正門樹林街週邊或後門五妃街停車場。 

https://academics.nutn.edu.tw/sce/portal/reFundRules.aspx
mailto:shibun@mail.nutn.edu.tw
https://academics.nutn.edu.tw/sce/portal/formDL.aspx


※開乘汽車者：請第一次上課進校園時出示開課通知給警衛，進班級後向帶班人員購買單

日停車卷(一張 50 元，請自備零錢)，出校門時再交給警衛，下次上課憑停車卷進校即

可；另本校停車僅限停至晚上 10 點，不可過夜。 

Ｑ4：若在上課教室遺失物品該怎麼辦？ 

Ａ： 

可先電洽至進修推廣組詢問，確認是否有人將東西送至本組，若未收到遺失物品，可至生

活輔導組詢問，並持續幫您留意失物招領狀況。 

（一般當天課程結束後帶班工讀生會留在教室檢查，如有人遺留物品會拿至本組暫放） 

Q5：課程結束後，會協助登錄公務人員的終身學習時數嗎？ 

Ａ： 

會，生活新知班、證照輔導班及學分進修班課程，若缺曠時數未超過總時數 1/3 以上或成

績通過後，本組會統一協助至行政院人事服務網登錄終身學習時數。 

Q6：課程結束後，會協助登錄教師進修時數嗎？ 

Ａ： 

視課程內容性質，該課程屬於教師教學方面之進修，本組會協助至教育部全國教師在職進

修資訊網登錄教師進修時數。 

◆學分班方面 

Q1：學分班報名需要什麼資格？ 

Ａ： 

1.國小教師加註專長學分班：(1)國民小學合格在職專任教師。(2)具國民小學合格教師證書

之儲備教師（含代理、代課或兼任教師）。 

2.國中教師第二專長學分班：(1)以國民中學編制內按月支領待遇，並依法取得教師資格之

現職合格『專任』教師。(2)需經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『薦送』報名參加。 

3.教師專長增能學分班：高級中學以下現職專任教師及具合格教師證書且聘期為三個月以

上之代理、代課或兼任教師。 

4.幼教專班：工作資歷、學歷資格及符合幼教相關學系所畢業等條件，依簡章說明為準。 

5.幼教加註次專長學分班：公立、非營利幼兒園及政府機關(構)與公營公司辦理之職場互助

教保服務中心，具幼兒園教師資格，並需實際於教保服務機構任職年資 3 學年(或 3 年)以

上，且其任教班級或園長/園主任/中心主任任職教保服務機構須連續 2 年安置，經鑑定

及就學輔導會通過之特殊教育幼生之以下人員：(1)編制內按月支領待遇之合格專任教



師。(2)園長/園主任/中心主任。(3)教保員。詳細資格條件依簡章說明為準。 

6.國小特教身障組加註次專長學分班：具特殊教育學校(班)教師證書且為國小教育階段身心

障礙組，並任職於國小或特殊教育學校之在職專任教師。 

7.中小學雙語教學在職教師增能學分班：經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各直轄市政府教育

局及縣市政府『薦送』報名者優先以下順序錄取；若仍有名額再開放符合資料之教師自

由報名。詳細資格條件依簡章說明為準。 

8.學士後教育學分班：分別為偏遠地區學校及加註閩南語專長領域，所需資格條件需有相

關領域之在職服務年資，或相關證照之取得等，詳細資格條件依簡章說明為準。 

9.一般學分進修班：依簡章說明為準。 

（其他則依班別不同會有其資格上的限制，原則上依簡章規定為主） 

Q2：學分班如何收費？  

Ａ： 

原則上學分班收費標準為 1 學分 2500 元，且無法優惠折扣。 

Ｑ3：學分班上課時段為何？ 

Ａ： 

上課時間利用夜間或假日，依實際選課情況而有所不同，有課才須到校上課。 

另如遇上寒暑假期間，教師專長學分班上課時間則利用平日白天上課，假日不上課。 

Q4：加註專長學分班可以隨班附讀嗎？如何申請？ 

Ａ： 

可以，依隨班附讀申請作業流程辦理（可下載進修推廣組 SOP查看） 

請在該班別屬於招生中時段盡早提出，如錯過可留下聯絡資訊，下次招生時會再行通知。 

(業務承辦人專線 06-2133111#246) 

Ｑ5：之前學分班的證明書遺失，要如何申請補發? 

Ａ： 

依各項證明書申請作業流程辦理（可下載進修推廣組 SOP查看） 

至表單下載處下載申請表，填寫完成後可選擇郵寄（須附回郵）或親至進修推廣組提出申

請，並完成繳費（補發工本費），通訊申請者可使用匯票方式繳費（抬頭為國立臺南大

學），將匯票與申請表一同寄至教務處進修推廣組收。 

學分班證明申請年限：78年(學年度)～現今（學年度）。 

Q6：進修推廣組學員可以享受學校的設施嗎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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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： 

本校圖書館可憑進修推廣學員證進入使用電腦網路、閱讀書報雜誌，借書則 10 本/次。 

原則上學分班學員會於上課後兩週發給學員使用。 

如有任何疑問皆可撥打推廣組專線：06-2139993。 

 


